
四川国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预重整案债权登记公告

2023年11月14日，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根据四川国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决定对四川国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破产预重整，同日指定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担任预重整管理人。
为保证四川国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远公司”）债权登记工作合法、有序进行，国远公司预重整管理人（以下简称“预重整管理人”）根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预重整操作指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债权登记事宜公告如下：
四川国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向预重整管理人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债权登记。
一、债权人应提交的材料
（一）债权登记表
债权登记表须写明登记的债权金额、性质、形成原因、经过、有无财产担保等相关事项。机构债权人应在债权登记表中盖章处加盖债权人公章，个人债权人本人应在债权登记表中签字处签字并捺手印。
（二）证明债权登记人主体资格的材料
1.机构债权人须提交材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如机构债权人与国远公司发生债权债务后名称发生变更的，还应提交市场监管机关出具的名称变更证明原件）；
2.个人债权人须提交材料：债权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委托代理登记须提交材料：除了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交如下材料：
（1）机构债权人须提交材料：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和代理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2）个人债权人须提交材料：经合法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3）代理人为律师的须提交的材料：授权委托书、所在律所出具的函和律师证复印件。
（三）证明债权发生事实及其数额的材料
1.各类合同书等证明债权发生的原始凭证原件和复印件；有关债权形成的借条、票据、银行流水、签证单、结算书等资料；
2.债权如有担保的，还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及相关的登记证件等担保原始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如有生效法律文书支持的，须提交生效法律文书，法院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加盖法律文书生效章，如果经过两级法院审理，一、二审法院的法律文书皆需提供；仲裁机关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应附上仲裁机关关于法律文书已经生效的函件或双方当事人已签收的送达回执以及证据材料。如已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还须提交人民法院执行立案通知书、中止执行裁定书、执行情况的说明等相关文件；
4.登记人在诉讼中或仲裁程序中申请财产保全的，须提交人民法院作出的保全裁定书等相关文件；
5.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及债权金额的其他材料；
6.债权如有偿还或其他抵债情形的，则须提供偿债凭证、协议或以物抵债协议等。如该等偿债或以物抵债是由法院裁定认可的，须同时提交裁定书；
7.登记的债权涉及利息的，为便于统一计算汇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利息计算至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国远公司进行预重整案之日，即2023年11月14日。申报人应提供利息计算表，说明利息的计算依据、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同时将正常利息与罚息、复利等分开计算（迟延利息、滞纳金除外）；
8. 其他能够证明债权成立的依据。
特别提示：以上1至8项材料须提交原件及复印件，原件现场核查。
（四）《债权人送达地址（送达方式）确认书》
二、债权人提交资料的要求
1.债权人提交的资料应一式两份；
2.债权人对国远公司享有多笔债权的，应分别提交登记材料；
3.债权登记表、授权委托书必须为原件，其他材料可以提交复印件，但应同时提交原件核对，原件核对无误后予以返还；
4.对于债权人提交的资料为复印件的，债权人为机构的，须在材料上加盖机构公章；债权人为自然人的，由债权人本人或代理人在材料上签字。
三、受理债权登记时间及地址
1.债权登记截止日期：2023年12月15日17:00。
2.申报地址：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1777号中国太平金融大厦2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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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破产预重整管理人
                   2023年11月15日

